
葫芦岛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人员医疗须知
一、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和长期驻外在职人员必须在所选定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在非选定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二、异地慢病人员其门诊医疗只能在一所选定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开药，医疗费用结算时由本人现金垫付。异地慢病人员需携带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用单据、用药处方、医保卡、患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就医证等材料，每半年于葫芦岛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特病科报销一次。
三、需住院治疗的异地人员，应在住院后三个工作日内向参保地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异地医疗管理科电话备案。备案内容包括：患者姓名、医疗保险卡号、所住医院名称、科室及病床号、主要诊断疾病名称以及医院联系电话。医疗行为终结后，医疗费用结算时需由患者本人现金垫付，同时出院带药仅限1周口服药物。患者出院结算后，由本人或代办人于每月10-20日（节假日除外）携带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住院医疗费用明细单、住院疾病诊断书、完整住院病历复印件、住院收据及复印件、患者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及医疗卡等材料到医保中心，由异地医疗管理科业务专管员审核受理材料，并于受理材料后60个工作日内予以报销。每月10-20日（节假日除外）为报销日期，异地人员需电话咨询异地医疗管理科报销情况后，到葫芦岛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领取报销费用，领取时需携带患者本人和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上报销材料存档后不提供查阅。
四、异地住院备案电话：0429-3150544    0429-3150575
异地慢性病人员咨询电话：0429-3150151    0429-3150528    0429-315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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